
新北市 105年度「食農新生活-低碳好生態‧健康護地球」食農教育推廣實施計畫 

「小農夫假日市集」實施計畫 

壹、緣起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為有效落實 2016-2018「卓越人才 LEADING未來」行動方案，

積極推動以創造力為內涵之食農教育，目前已在學校現場推動食農教育，札根多

年，已具堅實根基。本活動希望提供本市 105年度學校師生進行農產品實際行銷之

學習機會，教育學童瞭解學校所生產之農作物或農產加工品由產地到市場的產銷過

程，並期待藉由教育的力量，讓孩子「從課堂到菜園、從菜園到市集」，體驗與認

識整體食農教育運作模式。 

民國 99年制定「環境教育法」，希望運用教育方法，促進國人瞭解個人及社會

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增進全民環境倫理與責任，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尊重

生命、促進社 會正義，培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本市為

呼應該法案之立法精神辦理「小農夫假日市集」，教育學童以實際行動來愛護環境、

友善環境，採食食物的原味，珍惜食物，降低食物碳足跡，健康行動愛護地球。 
 

貳、依據 

依據 105 年 4 月 6 日新北教環字第 1050541054 號函公布之「新北市 105 年度

『食農新生活-低碳好生態‧健康護地球』食農教育推廣實施計畫」（以下簡稱 105

食農總體計畫）。 

參、活動主題：真食、珍食 

肆、計畫目的 

一、 展現學校食農教育重要推動內容，提升民眾珍惜糧食的環境意識。 

二、 藉由學校食農教育互動體驗活動，強化學生認識糧食的環境覺知。 

三、 培育民眾愛護環境珍惜資源態度，落實簡單生活減少浪費的行動。 

四、 形塑學生農事體驗動手自造特質，激發學生解決問題的創客精神。 

伍、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大坪國民小學、三和國民小學、坪林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三和國民小學等 20所參展學校。 

陸、辦理方式 



一、 活動時間：105年 06月 05日(日)10：00至 17：00。 

二、 活動地點：新莊國民運動中心(新莊區公園路 11號)。 

三、 參加對象：推展食農教育 20所學校。 

四、 活動流程： 

時間 項目 辦理單位 備註 

10:00-11:00 舞台搭設與布置 承辦學校  

11:00-14:00 學校攤位布置 20所參展學校  

14:00-14:10 

開幕典禮開始 

*擂鼓表演* 

*獅隊表演* 

承辦學校/主持人 

大坪國小 

能仁家商 

與會貴賓與參

展學校校長就

位 

14:10-14:20 長官致詞 教育局/主持人  

14:20-14:30 貴賓致詞 貴賓/主持人  

14:30-14:36 頒獎 受獎學校/主持人  

14:36-14:46 
表演節目(一) 

*舞蹈表演* 
能仁家商 

 

14:46-15:07 展攤學校介紹時間(一) 

攤位 1/攤位 2 

攤位 3/攤位 4 

攤位 5/攤位 6 

攤位 7 

15:07-15:17 
表演節目(二) 

*食農走秀* 
能仁家商 

15:17-15:38 展攤學校介紹時間(二) 

攤位 8/攤位 9 

攤位 10/攤位 11 

攤位 12/攤位 13 

攤位 14 

15:38-15:48 
表演節目(三) 

* * 
 

15:48-16:06 展攤學校介紹時間(三) 

攤位 15/攤位 16 

攤位 17/攤位 18 

攤位 19/攤位 20 

17:00-18:00 
活動結束/場地復原 20所參與學校/主

持人 

 

五、展攤內容： 

一、 學校學生展示自己所種植生產之有機無毒安心蔬果。 

二、 學校學生展示自己學習活動所製作農特產品等加工品。 

三、 學校展示所在地區所生產在地特色蔬果或農特產品。 

柒、公差假 

一. 各校工作人員、帶隊教師、參加學生於活動當天，請學校依權責核予公(差)假

登記，俾利協助活動辦理。 

二. 本活動辦理期間，相關工作人員等，請學校惠予公（差）假登記，課務排代，



若逢假日則依實核實補休（課務自理）。 

捌、經費補助與編列原則 

一、 補助參與學校金額新臺幣 2萬元整，補助項目：材料費、印刷費、加班費、工

作費、保險費及車資等。 

二、 表演學校補助車資新臺幣 1萬元整。 

三、 本計畫經費屬經常門，不得購置資本門財產。 

四、 雜支：為不含雜支之各項經費總和 5%為上限，文具用品與雜支視為同一項。 

五、 加班費：以總經費 10%為上限，並請以每小時 200元計。 

六、 請儘量明列單位、數量、單價，避免使用「一式」。 

七、 活動時間必須逾用餐時間，方得編列膳費。 

玖、獎勵 

依 105年食農總體計畫核定承辦與協辦學校有功人員(含校長)依「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辦理

敘獎，並依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4 項第(二)款執行專案計畫績效優良，主要策劃執行人員記功 1 次、餘協辦及督辦

5人依功績程度嘉獎 1次至 2次。 

壹拾、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